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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半岛全媒体记者 于红靓 报道
本报4月13日讯 自3月15日岛城

楼市新政发布，实施至今已有一个月，新
旧政策衔接的一个月缓冲期也将结束。
4月15日，岛城公积金贷款政策将统一
执行新政，岛城购买新建住房（含经济适
用房），首次和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
的，最低首付款比例由20%上调为30%。
在岛城购买二手住房，首次和二次申请

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最低首付款比例由
30%上调为40%，同时继续执行首付款比
例与房龄挂钩的政策：房龄在10年以内
的，首付款比例不低于40%；10年以上（不
含10年）房龄，房龄增加以5年为一档，首
付款比例相应提高10%。继续执行三次及
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不予受理政策。
新政自3月16日起执行，原则上以

网签合同备案的时间为准。新旧政策衔

接设置1个月的过渡期，过渡期间首付
款比例政策如下：
新建住房贷款方面，符合以下3个

条件，在4月14日前申贷执行原最低
20%首付款比例政策。3个条件分别是：
在3月15日（含）之前已办理网签合同备
案的；合同签约并已交纳首付款（首付款
收据为税务专用机打收据，且开具时间
在3月15日（含）之前）的；申贷时点所购

楼盘项目需主体封顶且已签订了公积金
贷款合作协议（4月14日前签约均可）。
二手住房贷款方面，符合以下两个条

件，在4月14日前申贷执行原最低30%首
付款比例政策。两个条件具体如下：在3月
15日（含）之前已办理网签合同备案的；在
未实行合同网签备案区域购买二手住房
申请公积金贷款的，管理处2017年3月15
日（含）之前已作初审并在中心报备的。

公积金贷款新政明起统一执行
岛城公积金政策一个月缓冲期结束，新房二手房最低首付比例均上调10%

本月来已有40部
违规网约车被查

□半岛全媒体记者 付晓晓 通
讯员 赵作超 报道

本报4月13日讯 从4月1日开
始，市交通、公安等部门联合对青岛火
车站、长途汽车站、火车青岛北站等重
点区域内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各类
违章违规行为进行集中查处。同时，各
区市结合辖区的特点，也组织相关职
能部门开展了集中整治。
截至目前，共查处违规网约车40

部，其中，市内查扣24部，区市查扣16
部。据了解，近期市交通运输委还联合
工商、质监、物价等部门对涉嫌违规的
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，并
约谈了平台公司负责人，下达了违法
行为通知书。

交界处搭违建，竟称城管“无权管”
李沧城阳开创跨区域查违新模式，联合拆除千余平方米违建

□文/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杰
报道

本报4月13日讯 在李沧与城阳交
界处，有人趁夜间偷建违法建筑，李沧城
管楼山中队接到举报前去处置。“涉嫌违法
建设人员声称该地段属于城阳区地域，李
沧城管无权管辖，态度比较嚣张，拒不承认
违法行为。”执法人员介绍，随后他们经
过实地勘察，发现该违法建设区域地处
李沧、城阳两区交界地带，执法权属存在一
定的难度。4月13日，李沧与城阳城管联合
执法，出动20多名执法人员及十几名工人，
将滨海路西段这处1000多平方米的违建
拆除，开创跨区域查违新模式。

李沧城阳
两区城管联合
执法，拆除区界
千余平方米违
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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